
f

矣

民

曰
未

旅
力
方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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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
後
，
國
民
教
育
的
發
展
，
量
的
繼
續
擴
充
，
雖
仍
為
當
前

要
務
之
一

，
然
而

 ，
如
何
把
握
我
國
國
民
教
育
的
特
質
，
並
針
對
目
前
國
民
教
育
存

在
的
問

加
以

 改
善
，
以
求
質
的
提
升
，
實
更
為
迫
切
。
尤
其
，
正
推
動
中
之
「

常
態
編
班

」
雖
已

 逐
漸
獲
得
各
界
的
共
識
和
支
持
，
但
常
態
編
班
僅
是
一
種
手
段
和

過
程
，
並

非
最
終

 的
目
標
。
如
何
在
常
態
編
班
後
，
協
助
地
方
採
取
各
種
有
效
的
措

施
，
如
減

少
班
級

 人
數
，
落
實
進
路
輔
導
，
加
強
資
源
教
室
設
施
，
實
施
個
別
化
教

學
等
以
資

相
互
配

 □
籌
拍
改
進
國
申
教
育
有
關
宣
導
短
片
，
於
各
電
視
媒
體
播
映
。

 曰
由
 
部
長
致
縣
、
市

長
、

局
長

、
校

長
、

家
長

及
教

師
函

，
宣

導
改
進

國
教
之

 具
體
措
施
，
導
引
各
級
教
育
人
員
執
行
國
教
正
常
化
教
育
的

正
確
理
念
與

決
心

 凹
編
印
「
國
民
中
學
邁
向
新
里
程
｜
我
們
對
改
進
國
教
的
努
力

與
期
許
」
，

分
送

 家
長

及
有

關
人

員
參

考
。

 囿
印
發
「
家
長
備
忘
錄
」
、
「
教
師
之
歌
」
、
「
國

 ，
分

送
教

師
、

學
生
及
家
長
人
手
一
份
。

 生
的

一
天
」

等
宣
導
書
卡



 合
。
並
積
極
推
動
自
願
就
學
輔
導
方
案
，
使
學
生
在
正
常
環
境
下
，

 行
為
習
慣
，
提
高
教
學
效
果
，
均
是
將
來
發
展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茲

將

定
良
好

生
活

國
民

教
育

 努
力
的
方
向
，
擇
要
條
列
說
明
如
下

肖
減

少
班

級
學

生
人

數
增

加
專

任
職

員
編

制

 目
前
國
民
小
學
與
國
民
中
學
每
班
班
級
人
數
，
雖
比
九
年
國

教
實
施
當
初

減
少

 了
十
人
左
右
，
但
與
先
進
國
家
相
比
，
其
人
數
仍
嫌
太
多
。
尤
其

教
育
行
政
單

位
最

 近
推
動
之
當
態
編
班
，
教
學
正
常
化
及
青
少
年
輔
導
等
措
施
，
更

需
降
低
班
級

人
數

 、
增
加
專
任
職
員
，
減
少
教
師
非
教
學
工
作
份
量
以
相
配
合
，
方
能
落
實
學
生
輔
導

 功
能
，
減
少
青
少
年
問
題
之
發
生
，
並
進
一
步
求
發
揮
因
材
施
教

理
想
，
以
提

高
教

 學
之
品
質
，
因
此
，
本
部
已
積
極
進
行
完
成
「
國
民
小
學
與
國
民

申
學
教
職
員

工
員

 額
編
制
標
準
」
之
修
正
，
期
減
少
教
師
之
行
政
工
作
。
並
積
極
進

行
班
級
編
制

人
數

 之
逐
年
降
低
，
以
提
高
教
學
品
質
。
將
來
該
修
正
公
布
後
，
如
何

督
導
並
協
助

廳
局

 確
實
逐
年
儘
速
達
到
新
修
正
之
標
準
，
以
提
升
國
教
品
質
，
實
為

國
民
教
育
未

來
努

力
之
-

 一乙山口。
里
市

．，



 艇
續

加
強

「
改
進
現
階
段
國
民
教
育
問
題
執

行
小
組

」
之

 功
能
，
以
確
實
改
進
國
民
教
育
問
題
，
落
實
中
小
學
教
學

正
常
化
發
展

 為
確
實
改
進
國
民
教
育
問
題
，
本
部
自
八
十
年
三
月
二
日
成

立
「
改
進

現
階
段

 國
中
教
育
問
題
執
行
小
組
」
負
責
策
畫
督
導
執
行
國
中
教
學
正
常

化
之
各
項
措

施
，

 如
要

求
學

校
按

課
程

標
準
排
課
、
依
日
課
表
上
課
;嚴

禁
校
內
外
不

當
補
習

，
禁
止

 校
內
使
用
參
考
書
、
測
驗
卷
，
貫
徹
國
中
常
態
編
班
等
。
一
年
以
來

，
該
小
組

共
召

 開
廿
三
次
會
議
，
其
執
行
結
果
，
亦
普
獲
社
會
各
界
認
同
與
共
識

，
並
獲
中
華

論
政

 學
社
之
肯
定
。
因
此
，
將
來
如
何
在
現
有
基
礎
上
，
擴
大
參
與
層

面
，
以
繼
續

發
揮

 預
期
之
目
標
，
及
使
該
小
組
之
現
有
工
作
項
目
，
與
廳
局
施
政
計

畫
相
配
合
，

並
呈

 現
更
積
極
正
面
的
輔
導
功
能
，
亦
是
本
部
未
來
努
力
之
方
向
。

 、
落

實
執

行
「
申
央
與
地
方
教
育
經
費
結
構
調

整
」
案

，
以

 有
效

運
用

中
央

補
助

地
方

之
國

民
教

育
經

費
，

確
實

達
到

故
善

國
民

教
育
之
效
果

@

乙



代
化

民

民
教

育
為

一
切

教
 的
基
礎
，
而
生
活
教
育
則
是
國
民

教
育
的

重
點

因
為

 國
民
中
小
學
生
可
塑
性
最
強
，
其
正
處
於
身
心
發
展
的
階
段
，
也

是
從
兒
童
期

進
入

青
年
期
的
一

 點
，
此

段
時

期
的

教
育

對
其

一
生

有
重

大
的

影
響

。
行
政

院
 
郝
院

 本
部
歷
年
來
所
執

行
之

發
展

與
改

進
國

民
教

育
專

案
計

畫
，

由
於
少

許
縣
市
未

 能
遵
照
教
育
經
費
專
款
專
用
、
代
收
代
付
方
式
之
原
則
確
實
辦
理

，
並
將
中

央
補
助

 款
，
納
入
地
方
預
算
統
籌
運
用
，
致
減
少
中
央
補
助
款
之
教
育
績

效
。
八
十

二
會
計

 年
度
中
央
補
助
地
方
國
民
教
育
經
費
之
原
則
，
業
奉
行
政
院
核
定

，
因
此
，

本
部
在

 未
來
執
行
方
向
上
，
將
由
教
育
部
成
立
「
專
案
執
行
小
組
」
，
依

據
國
民
教

育
發
展

 重
點
，
研
訂
具
體
明
確
的
各
項
優
先
順
序
。
此
外
，
並
將
邀
集
中

央
、
省
︵

市
︶
相

 關
單
位
成
立
「
聯
合
管
考
小
組
二
，
嚴
格
辦
理
管
考
作
業
，
並
編

造
各
種
作

業
表
報

 ，
規
劃
各
項
作
業
程
序
，
以
期
補
助
之
經
費
，
確
能
真
正
做
到
改

善
國
民
教
育

之
效

 果
。

 四
、

加
強

國
民

中
小

學
生

活
教

育
與

民
主

法
治

教
育

以
培

養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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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在

本

生
活

教

何
培

養

犯
罪

案

貝
專

局
督

導

務
期

在

生
活

習

 八
十
一
︶
年
中
小

冉
在

國
民

教
育
階
段

學
生
應
有
法
治
概
念

 件
，
當
為
我
國
社
會

案
之
推
動
及
積
極
研

 學
校
，
確
實
將
生
活

基
本
觀
念
之
教
導
外

 學
校
長
教
育
建
設
座
談
會
中
，
也

語
重

 的
重
要
性
。
此
外
，
在
追
求
民
主

自
由

 ，
遵

守
民

主
法

治
的

習
慣

，
以

減
少

校

 心
長

的
說
明
，

 的
目
標

下
，
如

園
暴
力

與
社
會

洋

遷
中
的
教
育
一

 點
。
因
此

，
本
部

除
加
強
現
有

"丁
一

一

一□
 推
動
「
童
軍
教
育
發
展
改
進

十
^

 舌
□

一

 與
民
主
法
治
教
育
，
納
人
各
校
年

度
重

 ，
亦

能
重

視
生

活
行

為
之

實
踐

，
以

奠

 慣
與
民
主
法
治
根
基
，
並
進
一
步
培
養
廿
一
世
紀
的
現
代

化

 外
，
將

要
求
廳

 點
工

作
辦
理

，

定
學
生
良
好

的

一
旦

民

 五
、
落
實
學
生
進
路
輔
導
工
作
。
以
達
成
適
性
教
育
目
標

2

 國
中
教
育
，
上
接
普
通
高
中
與
不
同
科
組
的
職
校
、
五
專
，

甚
至
一
些

不
想
繼

 續
升
學
的
學
生
，
畢
業
後
，
即
投
入
社
會
建
設
的
行
列
。
由
於
國
中

學
生
間
的

能
力

 與
發
展
方
向
差
異
極
大
，
因
此
，
在
新
修
訂
編
班
實
施
要
點
申
，
特

別
規
定
，

國
三

 學
生
應
在
常
態
編
班
原
則
下
，
依
據
課
程
標
準
選
修
辦
法
，
學
生
意

願
及
各
校

資
源

 加
以
分
組
，
進
行
各
種
進
路
輔
導
。
而
學
校
若
均
能
把
握
常
態
編

班
精
神
，
並

依
規



丘
全

面

升

-22-

 國
民
中
小
學
課
程
標
準
雖
即
將
修
訂
完
成
公
布
，
然
課
程
標

準
僅
是
方
向

及
綱

 要
性
的
規
範
，
若
要
達
到
課
程
標
準
之
修
訂
目
標
，
則
需
有
教
材

內
容
及
教

學
方
法

 ，
甚
至
教
學
設
備
的
充
份
配
合
。
因
之
，
在
課
程
標
準
修
訂
完
成

公
布
之
同
時

，
本

 部
將
計
畫
協
調
有
關
單
位
配
合
新
訂
之
課
程
目
標
，
積
極
改
編
各

科
教
材
內

容
，
並

 因
應
時
代
的
需
要
，
統
籌
開
發
必
備
之
基
本
視
聽
教
具
媒
體
，
並

研
究
實
施

有
效
的

 教
學
方
法
，
使
國
民
中
小
學
的
教
育
品
質
，
能
藉
由
此
次
課
程
內

容
與
方
法

的
同
時

上

^\

民整
教體
育改
品進
質國

民申
/寸\學

課
程教

材教
法

定
開
設
各
種

學
生
之
個
別

發
揮
國
中
階

定
自
我
的
能

行
研
擬
國
中

國
中
教
育
人

 類
型
的
課
程
，
以
輔
導
不
同
進
路
學
生
學
習
，
則
不

僅
可
以
充

份
滿
足

 需
求
，
以
減
低
因
學
業
成
就
不
同
所
造
成
的
壓
力
和

挫
折
感
，

並
且
可

 段
之
試
探
與
選
擇
功
能
，
讓
學
生
更
了
解
自
己
的
興

趣
與
性
向

，
更
肯

 力
與
價
值
，
甚
至
減
少
不
良
青
少
年
之
發
生
。
所
以

，
本
部
最

近
正
進

 各
種
進
路
輔
導
的
模
式
，
且
以
具
體
的
實
例
編
印
成

冊
，
提
供

每
一
位

 員
參
考
，
以
落
實
進
路
輔
導
工
作
，
發
揮
國
中
適
性
教
育
的
目
的
。



 革
新

，
而

獲
得

全
面

的
提

昇
。

 七
/
規
劃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幼
兒
教
育
中
程
計
畫
」

 由
於
社
會
變
遷
，
家
庭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婦
女
就
業
的
增
加
，

家
庭
教
育

漸
失
去

 了
應
有
的
功
能
時
，
學
校
式
的
幼
兒
教
育
愈
顯
得
迫
切
需
要
。
政

府
雖
頒
布

「
幼
稚

 教
育
法
」
、
「
幼
稚
教
育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，
以
確
定
其
地
位
，
惟

因
幼
稚
教

育
尚
未

 規
劃
為
義
務
教
育
範
圍
，
因
此
大
部
分
幼
稚
園
及
托
兒
所
，
大
多

均
係
私
人

創
設
，

 而
偏
重
在
城
市
，
對
山
地
、
離
島
偏
遠
鄉
村
設
立
較
少
。
為
均
衡

幼
兒
教
育

之
發
展

 以
及
早
期
提
供
幼
兒
特
殊
教
育
就
學
之
機
會
，
以
落
實
幼
兒
教
育

基
礎
，
業

已
研
訂

 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幼
兒
教
育
中
程
計
畫
」
，
並
辦
理
公
聽
會
以
及
各
種
不
同
性
質
之
座

 談
會
，
容
納
各
方
意
見

後
定

案
。

內
容

包
括

:積
極

修
訂

幼
教

相
關

法
規
、
擴

大
幼

 兒
入
園
率
、
增
設
特
殊
幼
兒
班
及
規
劃
師
資
培
育
進
修
制
度
、
研

究
改
進
幼

教
課
程

 與
教
材
教
法
、
充
實
園
舍
與
教
學
設
備
、
並
加
強
公
私
立
幼
稚
園

監
督
與
獎

勵
，
期

 以
建
立
幼
兒
教
育
制
度
，
促
進
學
前
幼
兒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，
奠
立
國
民
教
育
基
礎
。

 八
、

積
極

推
動

國
中

畢
業

生
自

願
就

學
輔

導
方

案

@



 要
徹
底
落
實
國
中
教
學
正
常
化
，
促
進
五
育
均
衡
發
展
的
最

有
效
途
徑
，

便
是

 實
施
國
中
畢
業
生
自
願
就
學
輔
導
方
案
。
此
方
案
目
前
經
台
北
市

、
高
雄
市

試
辦
兩

 年
以
來
，
發
現
確
實
對
於
各
項
正
常
教
學
，
如
各
科
教
學
之
均
衡

發
展
，
評

量
活
潑

 、
多
樣
化
，
與
常
態
編
班
等
均
具
有
正
向
的
功
能
。
而
學
生
學
習

情
況
與
生

活
適
應

 ，
亦
呈
現
較
為
良
好
的
現
象
。
所
以
台
北
市
已
計
畫
自
八
十
一
學

年
度
起
，

高
雄
市

 則
計
畫
自
八
十
二
學
年
度
起
擴
大
試
辦
。
為
因
應
本
方
案
之
實
施

，
除
就
其

先
決
措

 施
，
如
國
中
學
生
成
績
考
查
辦
法
，
已
積
極
進
行
，
並
循
法
定
程

序
完
成
訂

定
發
佈

 施
行
外
，
期
望
三
年
之
試
辦
成
效
檢
討
之
後
，
能
夠
早
日
全
國
從

一
年
級
起

逐
年
實

 施
。
其
它
相
關
之
措
施
，
如
入
學
方
式
之
改
進
，
課
程
教
材
之
配

合
等
，
亦

商
請
相

 關
單

位
研

議
修

訂
之

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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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
育
是
立
國
的
根
本
，
尤
其
國
民
中
小
學
更
是
培
養
健
全
國

民
最
為
重
要

的
場

 所
。
而
今
，
社
會
變
遷
如
此
迅
急
，
社
會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，
國
民

教
育
再
不
急

起
力

 謀
改
革
，
勢
將
影
響
國
家
建
設
與
整
個
民
族
未
來
之
發
展
。
因
此

，
本
部
當
本

著
教


